签约办理事项指南

深圳市          有限公司：

请签约后尽快办理以下事项，以使我中心及早通知受托贷款行放款：

一、到深圳市公证处办理房产预先授权委托书的公证手续。公证所需资料：身份证及房产证原件。费用：360元/套。（深圳市公证处：深南大道4013号兴业大厦1804房，高交会馆对面、投资大厦西。公证员：李金祥，电话：83024220，市话通：21127525，手机：13823192502）。

二、在贷款发放前到受委托贷款人深圳市商业银行彩田支行开立结算帐户（彩田南路福源大厦首层南侧；行长：赵云，电话：82990217；手机：13902459945）

三、房产抵押登记：详见《抵押登记所需资料清单》，15个自然日，收费：抵押金额的万分之一，但不少于100元。
四、投保：在放款申请前，依《抵押担保合同》的约定办理财产保险
保财产险推荐书

有关保证合同内容为：

投保险种：普通财产险（非按揭险）；

保险价值：        万元，不低于抵押金额；



保险期限：比贷款期要长两个月，始期应在贷款生效日前。

不可撤销之第一受益人：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
推荐人郑重声明：

1、本推荐人推荐之目的，仅为投保的便利、经济及理赔的效率之目的。

2、本推荐人未因本推荐而自保险人处获取任何形式的报酬。
3、本推荐书不具强制性，本推荐人不限制投保人选择其他保险公司投保。
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刘  萍，电话：13925253039

华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周志鹏，电话：13008813943

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李志亚，电话：136030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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